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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 私域直播“围猎”银发族
人大代表建言设立老年人网购“冷静期”

“特价代购机票”?“种草”变“挖坑”！
在小红书发布虚假信息骗取10余万元 法院：构成诈骗罪

■ 详见A2 ■ 详见A7

昨天， 上海市打击走私

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合上海海关、 上海海关缉私

局、 虹口区人民政府、 全国

反走私综合治理调查研究中

心上海分中心等单位， 在虹

口区和平公园共同举办了“全

民反走私， 你我齐守‘沪’”

2025 年反走私普法宣传活动。

在普法咨询区， 相关单位工作

人员变身“摊主”， 通过设置

宣传展板、 发放普法手册、 现

场答疑解惑等方式， 向市民讲

解走私的危害、 常见走私手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

图为有奖竞答区人头攒

动， 市民和海关缉私犬一起互

动 记者 王湧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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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给行政执法划出“十道红线”
明确禁止临时工执法、选择性执法等行为

全民反走私，你我齐守“沪”

六部门开展1年专项整治
打击“黑救护”
建立健全并落实救护车管理规章制度

□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司法部昨天正式

发布《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

则》，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突

出问题提出十项严格禁令，明

确禁止无权执法、越权执法、第

三方服务机构或临时工等主体

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标、趋利

性执法、选择性执法等行为，进

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人员履职行

为，提升执法公信力。

《准则》 共十条， 内容涵

盖职权履行、 执法程序、 行为

规范、 纪律要求等方面， 直击

当前行政执法中的痛点难点问

题。 《准则》 严禁无权执法、

越权执法、 无证执法等行为，

明确第三方服务机构、 辅助人

员、 网格员、 临时工等不得从

事执法工作， 划定执法主体资

格的刚性边界。 行政执法人员

需积极履行法定职责， 做到该

严则严、 当宽则宽， 确保执法

到位。 《准则》 严禁不作为、

慢作为， 以及该查不查、 有案

不立、 压案不办、 超期办案等

履职不力行为。

在执法实施过程中， 《准

则》 严禁乱收费、 乱罚款、 乱

检查、 乱查封等行为， 明确禁

止违规异地执法、 趋利性执法

和下达罚没指标， 同时严禁截

留、 私分或挪用罚没财物等违

规操作。

《准则》 要求坚持平等对

待当事人， 规范行政裁量权行

使， 严禁选择性执法、 任性执

法、过度执法和“一刀切”执法。

执法人员需仪表举止文明得

体，使用规范文明用语，杜绝侮

辱性、威胁性等不当言辞，禁止

态度蛮横、行为粗暴。

《准则》 强调全面落实行

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

录、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

项制度， 保障当事人各项合法

权益。 同时推行执法与服务相

结合， 更多采用说服教育、 劝

导示范等柔性方式， 落实

“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 严

禁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漠

视群众合理诉求。

《准则》 明确严禁行政执

法人员以权谋私、 故意刁难、

吃拿卡要、 弄虚作假、 滥用职

权、 玩忽职守、 徇私枉法、 打击

报复。 严禁从事有碍公正执法的

活动。 严禁违规从事营利性活

动。 严禁违规向管理服务对象收

取或摊派财物、 要求其提供服

务。 严禁干预执法活动、 插手具

体案件、 过问案情。

在案卷管理和保密方面， 要

求行政执法文书应当制作规范、

要素齐备、 表述准确、 字迹清

晰。 行政执法案卷应当规范标

准、 真实完整。 严禁随意修改、

涂改案卷材料。 严禁案卷造假。

同时， 要求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 记者 王葳然

本报讯 昨天， 国家卫健

委、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市

场监管总局、 国家中医药局和

国家疾控局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非法救护车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 据悉，六部门决定联合

开展为期1年的非法救护车专

项整治工作， 本次专项整治面

向登记注册为“救护”类的机动

车辆， 这类车辆用于日常院前

急救、转运伤病员、处理紧急疫

情、 突发事件紧急救援现场处

置、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重

大活动或特殊事件医疗保障以

及运送血液、疫苗等特殊物品，

以及非法提供院前医疗急救和

医疗照护转运服务的非“救护”

类车辆（即“黑救护”）。

据介绍， 本次专项整治工

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开展医疗

卫生机构救护车清查， 要求全

面清查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实际拥有或以本机构名义登记

注册的救护车情况， 包括已注

销医疗卫生机构名下未注销的

救护车； 同时清理医疗卫生机

构挂靠、 外包或出租使用的救

护车； 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依托“全国救护车动态数据

库”， 与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开

展救护车基础底数清查工作，

并对救护车辆的新增、 注销情

况进行实时核查比对。

此外， 明确救护车的管理

主体和监管原则， 强调加强救

护车管理和社会监督。 严格按

照标准报废更新， 严禁私自改

装、出租、出借、转让、挂靠、承

包给任何单位及个人或挪作他

用； 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

照辖区人口数量、 医疗资源分

布状况、 院前医疗急救任务量

和卫生应急任务需求等因素，

规划急救车数量；同时，完善信

息化建设， 实现对救护车的实

时信息核查、 定位、 跟踪和调

度， 并持续实时更新救护车动

态数据库； 按照“谁发证谁负

责” 的原则， 加强对辖区内登

记注册的救护车监管， 重点审

核人员资质、 服务范围等内

容。


